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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国际标准期刊号（ISSN）委托协议书
甲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乙方：北京静远思维商务顾问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经共同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申请国际标准期刊号（ISSN）一事达成如下协议：
1. 甲方委托乙方申请国际标准期刊号（ISSN）共  　个, 期刊基本情况见《国际标准期刊号申请表格》。
2. 委托期限：自甲方提供全部资料之日起的1-3个工作周。如International ISSN Centre发现申请的期刊名称与已经登记的期刊名称相同或相似，则International ISSN Centre会要求申请人解释，经乙方代替申请人解释后一般可以成功申请，但委托期限将顺延若干个工作日。
3. 甲方需提供下列文件：
	1) 国际标准期刊号申请表格（ISSN Application Form）
	1份

	2) 出版公司的商业登记证（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）影印件
	1份

	3) 期刊封面（The Cover Title Page）式样
	2份

	4) 期刊总编辑页（The Editorial Page）式样
	2份


4. 委托费用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费用¥        .00元（不含税）。以上收费均以乙方开具的收据或乙方指定的银行帐户实际收款为凭。
5. 乙方应在委托期限内完成甲方的委托事项，并向甲方提交International ISSN Centre 分配的ISSN。乙方可向甲方免费提供与该国际标准期刊号（ISSN）相对应的EAN条形码。如乙方未能在委托期限内完成甲方的委托事项，且不再委托乙方继续办理，则乙方应立即无条件退还甲方预付的全部订金。
6. 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International ISSN Centre 分配的ISSN后，应及时出刊（一般不超过一个月），并向乙方及法国提供首期印有ISSN的期刊各2册。International ISSN Centre 在收到首期印有ISSN的期刊后，即会发出通知，将该ISSN号码永久性地分配给该刊（可验证）。
7. 乙方应确保该ISSN的真实性，否则乙方应按甲方所付金额的双倍进行赔偿。
8. 本委托协议书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9. 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本协议，一方违约应赔偿给对方造成的损失。
10. 本委托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11. 本委托协议书传真件有效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北京静远思维商务顾问有限公司

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010-85975660    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010-85975660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0号紫荆豪庭1座10A
日期：2010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10年   月   日
2010-00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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